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志願服務隊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志願服

務隊管理要點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志願服

務隊管理要點 

本要點名稱未修

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落   

實志願服務工作，配   

合推展各項體育活動 

，提高服務品質與效 

能，特設桃園市政府 

體育局志願服務隊（ 

以下簡稱本隊），並 

訂定本要點。 

一、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為落 

實志願服務工作，配 

合推展各項體育活動 

，提高服務品質與效 

能，特設桃園市政府 

體育局志願服務隊( 

以下簡稱本隊)，並 

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本隊隊員 

，指完成遴選程序而 

領有本局發給之志願 

服務證，並按規定完 

成志工組織分派任務 

者。 

二、本要點所稱本隊隊員 

，指完成遴選程序而 

領有本局體育志工證 

書，並按規定完成志 

工組織分派任務者。 

本點酌作文字修

正。 

三、本隊隊員遴選資格為 

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中 

華民國國民，品德優 

良且具服務熱忱，能 

配合本局規定之值勤 

時間參與服務且願遵 

守本要點及相關服勤 

規定者。 

三、本隊隊員遴選資格為

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中

華民國國民，品德優

良且富服務熱忱。其

遴選程序如下： 

    (一)每年不定期公開  

    招募或由現任志  

    工推薦。 

  (二)新進志工需接受   

    基本及專業訓 

    練。 

一、為求遴選機制

明確，將隊員

資格條件及

遴用方式分

別規定。 

二、本點針對隊員

資格條件酌

作修正。 

四、本隊隊員遴用方式係 

透過本局不定期召   

募，由有意願參與者 

填寫報名表，經面談 

及訓練後正式通知服 

務，服務期間通過一 

個月試用期考核者， 

始成為正式隊員，並 

 一、本點新增。 

二、參酌志願服務

法第九條及

教育部體育

署推動體育

運動志願服

務實施要點

第 五 點 規



發給志願服務證。 

前項所稱訓練包含以 

下二項： 

(一) 基礎訓練：依志願服

務法相關規定之課

程。 

(二) 特殊訓練：依本局所

需項目個別訂定之

課程。 

定，並考量隊

員遴用方式

之正當性，爰

明定遴用方

式及訓練課

程內容。 

五、本隊組織與管理： 

    (一)本隊設隊長與副 

    隊長各一人，由 

    本隊隊員互選投 

    票，任期二年， 

    得連任。 

    (二)隊長綜理本隊事   

        務，管理值勤人  

        員勤務與志工聯  

        繫事宜，協助推 

        動本隊業務，因 

        故無法執行勤務 

        時由副隊長代理 

        。 

    (三)副隊長襄助隊長 

        處理隊務，因故 

        無法執行勤務時 

        ，由隊長指派合 

        適人選代理副隊 

        長職務。 

    (四)隊長與副隊長於

任期內皆因故

無法執行勤務

時，由本局指定

合適人選代理

至原任期結束。 

  (五)本隊每年召開會

議。 

 一、本點新增。 

二、為使本隊有效

管理與順利

運作，明定隊

長及副隊長

遴選方式與

勤務內容。 

六、本隊隊員權利與義

務，除依志願服務法

四、本隊隊員應享有之權

利如下： 

一、點次調整及合

併，因權利與



規定外，悉以下列規

定辦理： 

  (一)權利： 

         1、本隊隊員均

為無給職，

僅得於必要

時於本局預

算內向本局

申請補助志

工誤餐費與

交通費等經

費，意外事

故保險由本

局負責投

保。     

         2、參與相關體

育志工在職

訓練。 

         3、經事前報

名，可參加

本局或其他

志願服務機

構所辦之志

工大會、研

習及參訪活

動。 

  4、志願服務年

資滿三年，

服務時數達

三百小時以

上者，得檢

具證明文件

向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申

請核發志願

服 務 榮 譽

卡。 

  5、其他依本要

點或相關規

(一)參與相關體育志工在

職訓練。 

(二)使用體育場館及各活

動場地。 

(三)其他依本要點或其他

相關規定所得享有之

權利。 

 

五、本隊隊員應遵守之義

務如下： 

(一) 出席各項隊員會議

及活動。 

(二) 遵守本要點及各項

決議案。 

(三) 擔任本隊及本局指

派之各項職務工作。 

(四) 值勤時應配戴志願

服務證，避免遲到早

退。 

(五)其他依本要點或其他

相關規定所定之義

務。 

義務於學理

上為相對觀

念，爰本點調

整合併自現

行規定第四

點 及 第 五

點。另與現行

規定第十一

點併同規範。 

二、修正增訂得申

請補助誤餐

費 及 交 通

費、享有本局

投保之意外

事故保險、經

事前報名可

參加相關研

習活動，以及

志願服務年

資及時數達

一定條件得

檢具證明申

請核發志願

服務榮譽卡

等權利；義務

內容酌作文

字修正。 

 



定享有之權

利。 

(二)義務： 

  1、配合出席各

項相關會議

及活動。 

  2、確實遵守本

要點第五點

第五款會議

決議事項。 

  3、盡力完成本

隊及本局指

派之各項職

務工作。 

  4、服勤時應避

免 遲 到 早

退，並配戴

志 願 服 務

證。 

  5、其他依本要

點或其他相

關規定所定

之義務。 

七、本隊服勤規範： 

    (一)平日值勤： 

    1、應依本局排定

之排班表輪

值，不得遲到

早退，如不克

值勤者，應先

自行協調調

班事宜；無法

調班者，應事

先請假並自

行協調代班

事宜。 

    2、調班或代班除

有緊急狀況

外，皆應於值

六、本隊隊員應將每月服

務時數及服務事項登

載於服務紀錄冊。 

 

八、本隊隊員未能出席會

議，應事先請假；未

能配合班表值勤，應

自行協調調班或代班

事宜。 

 

一、點次調整及合

併自現行規

定第六點及

第八點。 

二、為利本隊正常

運作及提供

民眾良好服

務品質，並衡

酌本隊管理

需求，爰新增

第一款至第

四款分別規

定 平 日 值

勤、活動服

勤、請假及服

裝儀容等事



班前三日告

知本局，如未

告知則逕記

為缺席。 

  (二)活動服勤： 

    1、由本局視活   

           動與工作服  

           務性質，安

排任務、地

點及時間。

本隊隊員可

自行選擇支

援與否。 

    2、如選擇支援   

           活動，惟後

續因故未能

服勤者，除

有緊急狀況

外，應於值

班前三日事

先請假。 

    (三)未能出席第五點

第五款會議者，

應事先請假。 

  (四)服勤時應注意禮

儀及服裝儀容整

潔，配戴本局核

發之志願服務

證，並穿著志工

背心。 

  (五)志願服務時數由

本局每半年統

一登錄，除有特

殊需求外，不受

理個別登錄。有

特殊需求者應

檢具志願服務

紀錄冊提出申

請，本局於受理

項，並修正志

願服務時數

登錄程序，明

列於第五款。 



申請之日起十

四 日 內 為 登

錄；必要時，得

予延長，延長之

期間不得逾七

日。 

八、本隊隊員服務滿一年

以上，依據年度考核

結果表現良好者，本

局得依下列方式予

以表揚及獎勵： 

    (一)隊長、副隊長於 

        任期結束後，頒 

        給感謝狀。 

    (二)全年度服務累計 

        超過一百小時者 

        ，頒給熱心服 

        務感謝狀。 

    (三)連續服務滿十年 

        且服務時數達一 

        千五百小時者， 

        頒給資深服務獎          

        。 

於服務期間表現優

異且符合其他獎勵

資格者，本局另得報

請衛生福利部、教育

部或桃園市政府社

會局等志願服務相

關單位予以表揚。 

七、本隊隊員服務滿一年

以上，依據年度考核

結果表現良好者，本

局得依下列方式予

以表揚及獎勵： 

(一) 志工隊長、副隊長於

 任期結束後，頒給感

 謝狀。 

(二) 全年度服務累計超

過一百小時者，頒給

最佳精神服務感謝

狀。 

(三) 連續服務滿二年且

服務時數滿三百小

時以上者，頒給銅質

榮譽獎章及紀念品。 

(四) 連續服務滿四年且

服務時數滿六百小

時以上者，頒給銀質

榮譽獎章及紀念品。 

(五) 連續服務滿六年且

服務時數滿九百小

時以上者，頒給金質

榮譽獎章及紀念品。 

(六) 連續服務滿八年且

服務時數滿一千二

百小時以上者，頒給

奉獻獎牌及紀念品。 

(七) 連續服務滿十年且

服務時數滿一千五

百小時以上者，頒給

松柏獎牌及紀念品。 

本隊隊員於服務期間表現

一、點次調整。 

二、考量衛生福利

部、教育部及

本市已訂定

相關志願服

務獎勵辦法

，獎勵項目包

含金、銀、銅

質獎，爰配合

修正刪除現

行規定第一

項第三款至

第六款；並酌

修現行規定

第二款及第

二項文字。另

修正現行規

定第七款文

字並調整款

次至第三款。 



優異者，本局另得報請桃

園市政府、內政部或其他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

以敘獎。 
九、本隊隊員資格解除與

離隊： 

  (一)因故無法繼續參

與志願服務工

作者，得主動提

出離隊。但應以

書面方式為之。 

(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本局得按

情節輕重予以

勸告、除名或其

他處分： 

  1、未依前款規

定方式提出

離隊即逕行

離隊。 

  2、怠忽職守或

行為不良，

經 查 證 屬

實。 

  3、有妨害本局

或本隊之名

譽。 

  4、無故不遵守

第 七 點 規

定，連續達

三次以上或

無正當理由

連續六個月

無法排班。 

  5、有違反本要

點、其他相

關規定、違

法或不當行

為。 

九、本隊隊員因故無法繼

續參與服務工作者，

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

請辭。 

 

十、本隊隊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按情節輕

重予以勸告、除名或

為其他處分： 

(一)怠忽職守或行為不

良。 

(二)有妨害本局或本隊之

名譽。 

(三)違反本要點、其他相

關規定或各項決議。 

(四)未經請假而無故未參

與本隊服務工作連續

三次以上。 

(五)請假不參與服務工作

連續三個月以上。 

(六)有其他違法或不當行

為。 

(七)本隊隊員遭除名時，

需繳回志願服務證及

其他相關證件。 

一、點次調整及合

併，因衡酌本

隊實際管理

運作，爰本點

調整合併自

現行規定第

九點及第十

點。 

二、現行本隊隊員

得以口頭方

式 請 辭 離

隊，致本局無

法確實掌握

志工人力，爰

刪除口頭方

式並移列本

點第一款。 

三、現行規定第十

點第一款至

第六款文字

酌作部分修

正及刪除，並

移列本點第

二款；第七款

酌作文字修

正並移列本

點第三款。 



(三)本隊隊員遭除

名或離隊時，需

繳回志願服務

證及其他相關

證件。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訂之。 

 一、本點新增。 

二、衡酌行政實務

需求，爰新增

本點規定。 

 十一、本隊隊員均屬無給

職。 

一、本點刪除。 

二、內容調整併入

修正規定第

六點。 

 


